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北京千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 担保人情况概述 

2021 年度公司为下属二级子公司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2021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为其控股子公司河

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并授权千方捷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2021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北

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并授权北

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2021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浙江宇

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或对外采购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并授

权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北京千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北大千
方科技有限
公司及子公
司 

100% 60.98% 42.93 50,000 0.004% 是 

北京千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千方捷通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子公
司 

100% 67.44% 800 50,000 0.067% 是 

北京北大千
方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冠华天
视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100% 76.22% 1,000 5,000 0.084% 是 

千方捷通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紫光捷
通有限公司 

65% 43.02% 1,000 2,000 0.084% 是 

浙江宇视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宇视系
统技术有限
公司 

100% 89.81% 9,986.68 30,000 0.835% 是 

合计 - - - 12,829.61 137,000 1.073% -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2395XM 

成立日期：2000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B 座

201 号 

法定代表人：韩婧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外围

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系统集成；数

据处理；计算机维修；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电脑打字；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专业承包；委托加工集成电路（IC）卡读写机；生产、加工、制造、组装计算机

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通讯设备、计量设备。 

北大千方为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大千方合

并报表数据分别为资产总额 3,081,362,281.92 元，负债总额 1,879,013,184.96

元，净资产 1,202,349,096.96 元； 2020 年合并报表数据为营业收入

1,245,344,517.36元，利润总额 243,363,579.31元，净利润 222,482,646.85 元。 

2、被担保人名称：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捷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4729267H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08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B 座

403 号 

法定代表人：毛晓光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 UNIS-LCS 智能节电控制柜（仅限分公司经营）；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专业承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千方捷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千方捷通合

并报表数据分别为资产总额 3,136,558,054.21 元，负债总额 2,115,266,150.80

元，净资产 1,021,291,903.41 元； 2020 年合并报表数据为营业收入

2,014,945,498.84元，利润总额 176,895,653.06元，净利润 154,211,609.13 元。 

3、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捷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3434525N 

成立日期：2006 年 1 月 5 日 

注册地点：郑州高新开发区冬青街 22 号留学生创业园 405 号 

法定代表人：郑力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施工；电子智能化工程施工；衡器产品的生产、开

发、销售；称重仪表技术开发；软件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智能交通系统技术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及维护；智能交通产品销售、

技术开发；劳务分包；销售：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河南捷通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南捷通资产总额 81,034,976.15 元，负债总额

34,860,168.66 元，净资产 46,174,807.49 元；2020 年营业收入 34,540,054.44

元，利润总额 3,625,022.00 元，净利润 3,572,055.44 元。 

4、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天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47267531 

成立日期：2005 年 5 月 8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B 座

202 号 

法定代表人：姜煜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自主研发的产品。 

冠华天视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冠华天视资产总额 348,100,210.33 元，负债总额

265,331,216.67 元，净资产 82,768,993.66 元；2020 年营业收入 200,737,840.05

元，利润总额 10,267,435.60 元，净利润 10,557,419.50 元。 

5、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宇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视系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MA2BA20U66 

成立日期：2018 年 04 月 27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庆丰南路（南）1277 号 

法定代表人：张鹏国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防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网络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云计算

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光学仪器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

开发；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维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Ⅱ、Ⅲ

类射线装置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

产品生产；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消毒器械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宇视系统为宇视科技全资子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宇视系统报表

数据分别为资产总额 2,324,809,183.71 元，负债总额 2,087,817,646.35 元，净

资产 236,991,537.36 元；2020 年营业收入 4,166,552,477.94 元，利润总额

6,862,990.73 元，净利润 8,768,644.81 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

筹措资金，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优良，偿债

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担保风险比

较小。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决定，同意本担保事项，并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2,829.61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1.07%，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公司相关制度、董事会相关决议和会议纪要，保荐机构认为：千方科

技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

施。上述对外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千方科技拟进行的上述担保事宜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蒋   杰   徐开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日  

 

 


